附件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5〕24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昆玉市昆园镇杰轩百货商行

	
	
	注册号
	 92659009MABKXNTA41   

	
	单位
	名称
	/

	
	
	注册号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

	违法行为类型
	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

	行政处罚内容
	1.没收不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8-2008标准的迪曼红豆电热毯1床（详见财物清单〔2025〕11号）；

2.没收违法所得290元（贰佰玖拾元整）。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7月9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十四师市监处罚〔2025〕24号

当事人：昆玉市昆园镇杰轩百货商行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9009MABKXNTA41                     
经营场所：新疆昆玉市224团商业街79、81号商铺                                      
经营者：吕小波                                              
2025年6月3日，我局收到重庆仕益产品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检验检测报告》（NO：SYJDCJA250143）一份，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非正常工作、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项目不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8-2008标准，依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电热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5年版）》，判定为不合格。
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将《检验检测报告》送达当事人，同时制作现场笔录一份，并告知当事人如对该检验结果有异议，可以自接到告知书起15日内，向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复检及异议申请。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检验结论提出异议，未申请复检。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6月19日立案调查。

因当事人经营者妻子肖建群（身份证号：51130219**********）是店内实际经营者，负责店内商品采购工作，当事人经营者于2025年6月19日全权委托肖建群作为委托代理人，行使接受我局询问调查、确认相关证据材料、签收相关法律文书等权利。2025年6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肖建群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当事人主体资质、进货票据等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
2025年3月20日，我局委托重庆仕益产品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当事人进行监督抽查，该门店正常经营，现场完成迪曼红豆电热毯抽样1批次，检验样品2床，备份样品1床，并现场制作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单（商标：迪曼红豆，产品名称：电热毯，型号：TT150*70-10X,规格：1500mm*700mm，商品条码为6970359070075，执行标准：GB 4706.1-2005、GB 4706.8-2008，抽样单编号：20250000941）。其中检验样品2床为付费购买，单价为25元/床，备份样品1床由当事人无偿提供，抽检过程符合《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2025年6月3日，我局收到重庆仕益产品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检验检测报告》（NO：SYJDCJA250143）一份，检验项目为标志和说明、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输入功率和电流、耐潮湿、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非正常工作（只进行19.102或19.103或19.110条实验）、结构（不包括第22.46条的实验）、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其中非正常工作项目技术要求应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8-2008第19章要求，检验检测结果发热元件温升不符合19.102、19.13条款要求，单项判定不合格；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项目技术要求应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8-2008第22章要求，检验检测结果不符合25.8、25.15、25.17条款要求，单项判定不合格。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非正常工作、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项目不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8-2008标准，依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电热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5年版）》，判定为不合格。
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将《检验检测报告》（NO：SYJDCJA250143）和《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告知书》（十四师市监检鉴结〔2025〕1号）各1份送达当事人，现场发现1床用于监督抽查的备份样品，没有发现抽检同一批次迪曼红豆电热毯，同时制作现场笔录，并告知当事人如对该检验结果有异议，可以自接到告知书起15日内，向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复检及异议申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检验结论提出异议，未申请复检。
经查，当事人于2024年12月12日从喀什市新疆杰云百货购进迪曼红豆电热毯30床，型号：TT150*70-10X,规格：1500mm*700mm，商品条码为6970359070075，执行标准：GB 4706.1-2005、GB 4706.8-2008，额定功率：50W，额定电压：220V-50Hz，安全使用年限6年，生产厂家：石家庄市金彩阳电器有限公司，销售热线：13503208172。进货价为15元/床，销售价为25元/床，当事人已销售27床，监督抽查检验样品数量2床，购样单价为25元/床，支付购样费50元，备份样品数量1床（已扣押）。
经查，当事人购进迪曼红豆电热毯索要进货单据、《检验检测报告》、生产厂家营业执照及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当事人在收到由重庆仕益产品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后，于2025年6月5日主动张贴召回公告，并于2025年6月20日主动提交整改报告，由于冬季是电热毯销售旺季，时间久远，未能成功召回涉案迪曼红豆电热毯。综上，该批次迪曼红豆电热毯货值金额共计750元（25元/床*30床），违法所得为290元（25元/床*29床-15元/床*29床）。
本案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0号）进行审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

2.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者吕小波身份证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3.2025年6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提供的委托书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者吕小波全权委托肖建群处理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迪曼红豆电热毯的事实；

4.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实际经营者肖建群身份证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实际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5.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重庆仕益产品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单1份，证明抽检的数量及当事人同意抽样检验的事实；
6.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送达《检验检测报告》（NO：SYJDCJA250143）和《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告知书》各1份（十四师市监检鉴结〔2025〕1号）及送达回证各1份，证明当事人收到迪曼红豆电热毯抽检不合格结论的事实；
7.2025年6月3日、2025年6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分别制作现场笔录各1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

8.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现场检查照片3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
9.2025年6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现场检查照片4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
10.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店招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正常经营的事实；

11.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购进迪曼红豆电热毯的进货单据、《检验检测报告》、生产厂家营业执照及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照片4份，证明当事人查验了供货商资质的事实；

12.2025年6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提供的召回公告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主动召回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迪曼红豆电热毯的事实；
13.2025年6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实际经营者肖建群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迪曼红豆电热毯的事实；

14.2025年6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当事人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首次违法的事实；

15.2025年6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提交的整改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积极认错和整改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均由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提供并签字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5年7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十四师市监罚告〔2025〕40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不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8-2008标准的迪曼红豆电热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规定，构成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应当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当事人销售的迪曼红豆电热毯不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8-2008标准要求，存在侵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质量隐患。当事人可以提供所销售电热毯的进货单据、《检验检测报告》、生产厂家营业执照及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对所销售产品为不合格产品无法预知，非主观故意，无主观过错。当事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主动承认错误，2025年6月5日张贴召回公告，主动消除社会影响，降低危害后果，态度良好。当事人经营规模小，服务范围仅限于新疆昆玉市城区、二二四团及连队周边，安全风险及社会危害性较小，2025年6月20日当事人主动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截至目前，我局和当事人均未收到消费者购买迪曼红豆电热毯质量问题的投诉举报。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查询到当事人因同类型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属于初次违法。

鉴于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根据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基于合法、过罚相当、公平公正、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综合裁量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处罚，不并处罚款。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不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8-2008标准的迪曼红豆电热毯1床（详见财物清单〔2025〕11号）；

2.没收违法所得290元（贰佰玖拾元整）。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违法所得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7月9日                


